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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

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

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

机制”，首次将数据视为生产要素，并强调要逐

步形成关于数据的收入分配机制。①税收作为国

家参与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之一，参与对数据生

产要素的分配，首先需要对数据资产予以确权。

2022 年 12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

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指出，“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

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已快速融入

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和社会服务管理等各环

节”，要求“根据数据来源和数据生成特征，分

别界定数据生产、流通、使用过程中各参与方享

有的合法权利，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

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

推进非公共数据按市场化方式‘共同使用、共享

收益’的新模式，为激活数据要素价值创造和价

值实现提供基础性制度保障”。②这不仅对数据在

经济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给予充分肯定，而且提

出了数据确权的原则、方法、目标，同时也为数

据资产的课税奠定了基础。

一、数据资产确权及课税的研究现状

（一）数据资产确权的研究现状

关于数据资产的确权，学术界主要从以下几

个方面予以研究。一是关于数据资产的占有权、

使用权、收益权等的研究。杜振华 等（2016）认

为数据是一种虚拟物品，其特征是占有与使用高

度分离，比如，互联网平台用户协议约定用户享

有在其公开区域产生内容的永久免费使用权，但

并不一定拥有其所有权，而对于同一条数据，传

统意义的所有权归用户，实际的控制权或使用权

归平台。肖冬梅 等（2015）认为，数据是信息时

代的新资源，像资本一样可以产生增值效应；数

据是一种资产，数据财产权是一种新型财产权，

与知识产权、物权、债权等是并列关系，主要包

括采集权、使用权、收益权等，但不具有物权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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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所有权。二是关于数据资产的控制权和经营

权。文禹衡（2019）提出，早期人们并没有认识

到数据的经济价值属性，对于数据权利的研究更

多从人格权和隐私保护的角度展开，由此提出“数

据权—数据权利—数据产权”这一数据确权的范

式嬗变，在数据产权之下分设数据控制权和数据

经营权。数据控制权是指数据的拒绝权、可携权

和删除权，是配置给客户的；数据经营权是指数

据的相对占有权、生产性使用权、经营活动自主

权和增量财产收益权，是配置给企业的。三是关

于数据要素确权重要性的研究。奉国和 等（2023）

认为：数据作为生产要素需商品化，以商品形式

通过交易释放价值；基于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特

征，政府数据、企业数据和个人数据等不同主体

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应以法律形式对数据资产予

以确权。

可以看出，数据资产存在价值，可以交易，

而对于体现数据资产产权的占有权、使用权和收

益权等，学者们的看法不尽相同。学者们均认为

企业具有数据资产的使用权；而有的学者认为数

据使用者不一定拥有占有权；有的学者认为企业

具有收益权，但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物权下的所有

权。那么，数据资产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资产，数

据资产的产权与传统物权下的所有权有什么不同，

对数据资产确权的难点是什么，这些将是本文进

一步关注的重点。

（二）数据资产课税的研究现状

关于数据资产课税问题，不同学者从不同视

角进行了研究。王竞达 等（2021）从会计的角度

阐释数据资产能够为企业创造价值，具有明确的

资产属性，且拥有一定的权属，其价值可以计量，

认为应在合理确定数据资产税基、合理设计数据

资产税收优惠政策、加强数据资产信息化征收管

理的前提下，对数据资产征收增值税和所得税。

李香菊 等（2022）从数据资产的资产属性入手，

基于经济价值、可计量性和所有权属三个方面的

考量，认为数据资产符合产权明晰和可计量条件，

具备可税性，提出建立以产权转移为基础的数据

资产税收制度，对数据资产征收增值税、所得税

和财产税。汤洁茵（2022）、罗敬蔚（2022）认为，

数据资产本身具有经济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

值，能够带来经济收益或创造获取收益的机会，

可纳入无形资产类别，对现行增值税制度和所得

税制度中无形资产的内涵给予适当调整，将数据

资产纳入征税范围，但不应对其征收财产税。

由此可见，不论从会计视角还是从资产属性

视角，学者们都认为应对数据资产征收增值税、

所得税，有的学者还认为应对数据资产在征收增

值税、所得税的同时征收财产税，当然也有学者

对于征收财产税持不同意见。那么，由于增值税

的特殊征收机制，对于数据资产征收增值税是否

会制约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数据资产征收所得

税是否存在现实困难，是否应对数据资产征收财

产税，即对数据资产的课税难点是本文进一步讨

论的内容之一。

二、数据资产确权及课税难点分析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然成为与农业经

济时代的土地和工业经济时代的资本、技术相

类比的重要生产要素，其对于生产的贡献明显

提升。这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数据资产确权及合理课税是实现要素合理分配

的前提。

（一）数据资产及其确权难点

1. 数据资产的界定。数据主要包括政府数

据、企业数据和个人数据等不同主体数据。其中，

政府数据为公共数据，企业数据和个人数据等属

于非公共数据。所以，本文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企

业数据和个人数据等非公共数据。数据资产是指

由个人或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能够为个人或企

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数据资源。具体来讲，数

据资产是指以个人或企业的视频、软件、数据库

等为载体的数据，是相对于实物资产以数据形式

存在的一类资产。2023 年 8 月，财政部在《企业

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中规定，2024

年开始企业使用的符合相关规定的数据资源，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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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确认为“无形资产”。因此，数据资产产权的

确认不同于实物资产产权的确认。实物资产的产

权——所有权，体现为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等，

而数据资产的产权体现为持有权、使用权、收益

权等。

2. 数据资产确权的难点。《意见》要求“根

据数据来源和数据生成特征，分别界定数据生产、

流通、使用过程中各参与方享有的合法权利”，而

由于数据的可复制性、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等特征，

使得数据来源者、数据处理者、数据使用者等的

权益关系交织重叠，难以确定。

（1）数据来源者难以确定。例如，个人借助

平台产生的个人位置信息、个人阅览记录等，其

信息内容是涉及相关个人的，但其信息又是自然

产生于平台的，那么这些信息的来源者是个人还

是平台？

（2）数据处理者难以确定。比如，对于企业

或个人授权第三方技术企业投入算法处理数据，

从而获得加工后的数据——数据资产，那么，这

时的数据处理者是企业、个人，还是被授权的第

三方技术企业？

（3）数据资产的持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等

往往交织在一起而难以确定。由于数据来源者的

不确定以及数据处理者的不确定，导致涉及数据

资产权益的数据资产的持有权、使用权、收益

权等的难以确定。例如，某购物平台记录了买

家点评数据，在对这些数据进行加工处理后的

结果——数据资产——成为其制定经营策略的依

据，从而获得经营收益。经加工处理后的购物平

台点评数据作为一项数据资产，其产权似乎可以

归属于数据处理者——平台企业，但平台内记录

的买家的个人账户信息、消费记录、地理位置等

信息，也是数据资产中的重要组成内容，买家是

否对数据资产享有一定的产权？如果享有，应如

何确定？数据资产的持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等

通常并不是归属于数据来源者、数据处理者、数

据使用者等某一特定主体，而是可能分别归属于

不同主体，因此数据权益主体如何界定、各主体

享有何种数据资产权益，成为数据资产确权的 

难点。

（二）数据资产课税的难点

对于数据资产课税，需要确定纳税主体——

纳税人以及课税对象、计税依据等，同时需要考

虑课税在发挥调节作用的同时不影响数字经济的

发展。而由于当前数据资产的确权存在的难题导

致数据资产课税存在纳税人确定的困难；由于数

据资产交易的有限性，导致计税依据确定的困难。

此外，不同税种对于数字经济的作用不同，对数

据资产课税的税种的确定需要慎重考虑。

1. 数据资产课税的纳税人确定难。不论对数

据资产征收增值税还是所得税乃至财产税，都应

首先确定数据资产的归属，数据资产的归属，决

定了对数据资产的纳税人的确定。目前，我国的

《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电信和互联

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工业数据分类分级

指南》等主要针对数据资产进行基础界定和信息

保护规范，有关数据资产权益界定尚不明确，因

此，数据资产的纳税人难以确定。

2. 数据资产课税的税基确定难。对于数据资

产的课税，若征收增值税，其税基的确定取决于

数据资产的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若征收所得税，

其税基的确定取决于数据资产经营所得；若征收

财产税，其税基取决于其资产价值。对于增值税

和财产税的税基的确定，首先需要确定数据资产

的收入（价值或价格）。而现实中，数据资产交易

大多发生在关联企业之间，属于关联交易，很多

企业的数据资产交易价格往往偏低或者价格偏高

以实现避税目的，导致数据资产税基确定困难（王

竞达 等，2021）。对于所得税的税基的确定，应

以收入的确定为前提。鉴于目前财政部已经将数

据资产归类于无形资产，而根据《企业所得税法

实施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无形资产收入应按照

市场价格确定的公允价值确定收入额。根据《个

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条规定，数据资产应

属于“其他形式的经济利益”，应“按照市场价格

核定应纳税所得额”。然而，一方面，由于数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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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交易的有限性，①按照市场价格确定公允价值存

在困难；另一方面，传统的资产价值评估方法——

成本法、市场法和收益法——对数据资产价值进

行评估存在难点。成本法评估的数据资产价值

为重置成本减去贬值因素，经济性贬值作为数据

资产的主要贬值因素，其因具有时效性等特点而

难以量化；市场法评估数据资产价值的前提是拥

有活跃且公开的数据资产交易市场，现阶段该条

件尚不具备；收益法是对数据资产预期收益求取

现值的一种方法，而由于数据资产相比传统资产

具有更大的收益不确定性，合理估计数据资产未

来收益是收益法评估中的一大难点（王竞达 等，

2021）。因此，数据资产的税基难以确定。

3.数据资产课税的税种确定难。税种的确定，

一方面取决于开征该税的意义或作用，另一方面

取决于开征该税的现实可能性、合理性、科学性。

就开征意义或作用而言，对数据资产征收增值税、

所得税，均是在数据资产产生收入以后对其收入

的不同税收形式的调节，不会对没有产生收益的

“资产”征税，不会违背“资本本身不得课税”的

原则。②然而，若对数据资产征收财产税，则无论

数据资产是否获得收益都要对其征收财产税，从

根本上违背“资本本身不得课税”的原则（汤洁茵，

2022），这不利于数字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促进

整个经济的发展。就开征的现实可能性、合理性、

科学性而言，数据资产价值评估可以解决数据资

产收益被低估或被高估的问题，从而解决增值税

销项税额的确定问题，但是，由于数据资产形成

的过程中，科研、技术、数据、管理等要素均发

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而这些要素相关的增值税

进项税额有的是无法体现的，因此，如果对数据

资产征收增值税，会由于进项税额扣除的有限性

加重其税负，不利于数字经济的发展，这也是欧

盟等采用数字服务税的原因之一。同样地，若对

其征收所得税，数据资产价值评估可以解决数据

资产收益的被低估或被高估问题，但无法解决对

于该收益对应的成本费用的科学考量，应纳税所

得额的计算依然存在困难。

三、数据资产确权及课税建议

（一）数据资产确权建议

数据资产确权是数据交易市场秩序与规则建

立的前提，其目的是更有效地提高数据交易和流

通效率，形成更优的数据权益行使秩序，降低数

据交易和流通成本。根据《意见》要求，数据资

产的确权包括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

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

因此，不同于传统意义上体现所有权的占有权、

使用权、收益权等的有机统一，数据资产的确权

需在确定数据来源者、数据处理者、数据使用者

的基础上确定数据资产的持有权、使用权及收益

权，建立数据资产产权的多重权益架构。

首先，确定数据来源者、数据处理者和数据

使用者。（1）数据的来源主要包括个人提供的信

息（比如个人办理银行业务时提供的个人信息）

和企业自有信息（比如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信

息）或搜集的信息，因此，数据来源者是个人、

企业等。（2）数据处理者是对来自个人、企业等

原始数据通过算法进行加工的主体，可以是企业，

也可以是个人，还可以是企业或个人授权的第三

方技术企业。数据处理者对原始数据投入算法形

成数据资产。（3）企业或个人使用这些数据资产，

投入生产经营并获得收益，企业或个人便是数据

资产的使用者。以前述某购物平台为例，在平台

上消费后评价的用户即为数据来源者，该平台投

入算法加工处理数据形成数据资产即为数据处理

者，使用经过算法加工后的数据资产而产生收益

的用户即为数据使用者。

①  尽管近年来我国已经出现了诸如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中心等数据交易机构，但受限于交易平台的不成熟，无法提供大量、全面的

交易参考数据，数据资产交易频率较低、种类较少、规模不大，尚不足以形成公允的市场价格（王竞达 等，2021）。

②  葛克昌.租税国的危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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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确定数据来源者、数据处理者、数据

使用者等权益。（1）数据来源者对所提供的数据

拥有所有权，该权利体现为对所提供的信息的查

阅、更正、删除等权利。当然，处理这些原始数

据的数据处理者应对这些原始数据负有保密的义

务。（2）数据处理者（被委托的第三方技术企业

或个人除外）以及委托第三方技术企业或个人进

行数据处理者享有数据资产持有权。对于企业而

言，如果数据来源者为企业，那么企业既是原始

数据的所有者，又因其是数据处理者而具有数据

资产的持有权；如果数据来源中有搜集或购买的

数据，那么因其在搜集或购买中付出了一定的成

本，所以，数据处理者对其搜集或购买的数据具

有使用权，对于运用这些原始数据加工处理后形

成的数据资产拥有数据持有权。对于受企业或个

人等委托对原始数据进行加工、处理的第三方技

术企业而言，其加工处理后的数据资产的持有权

应归属于委托方——企业或个人，而不是第三方

技术企业。（3）数据使用者享有数据资产的使用权、

经营权。数据使用者对于从数据处理者手中获得

的数据资产具有使用权和经营权。

最后，确定数据资产的产权。对于数据来源

者而言，如果其数据没有被加工处理，则不会体

现其价值，因此数据来源者不具有数据资产的持

有权，也不享有数据资产的收益权。不论数据资

产的处理者还是数据资产的使用者，均有获得数

据资产收益的权利。对于享有数据资产持有权的

数据资产的处理者和委托者而言，有从这些数据

资产的出售或使用经营中获得收益的权利。对于

数据资产的使用者而言，其运用购买的数据资产

后有获得收益的权利。即：有数据资产持有权者，

有数据资产使用权、经营权和收益权；有数据资

产使用权者，有数据资产经营权和收益权。

对于数据资产的以上界定，可以解决数据来

源的数据所有权与数据资产的权益分割问题，可

以厘清数据资产持有权、使用权、经营权与收益

权等之间的关系。当然，对于获得数据资产收益

的数据处理者和数据使用者等获得的收益，国家

应通过对其征税参与其收入分配。

（二）数据资产课税建议

1. 确定税种。

首先，根据“资本本身不得课税”的原则，

不应对数据资产课征财产税。其次，基于税收课

征的科学、合理性原则，不应对数据资产课征增

值税。最后，基于有收入即应对其收入予以调节，

且调节有度、科学、合理，建议对数据资产的收

入征收数据使用税和所得税。对数据资产征收数

据使用税，是在数据资产产生收入的前提下的课

征，既可以在数据资产的开发、使用中发挥税收

的调节职能与作用，又不会对没有产生收入的数

据资产形成税负，不会抑制数字经济的发展，而

且还会平衡数据资产生产要素和资本等非数据资

产生产要素之间的税负。对数据资产所得征收所

得税，主要是基于有所得即征税的公平原则，使

得数字经济的所得税税负与非数字经济的所得税

税负一致，当然，这里的所得税并不是独立于我

国现行所得税的税种，而是归属于现行所得税的

收入项目之一——无形资产收入——征税。

2. 确定数据资产的纳税人。

数据资产使用税的纳税人是数据资产持有人、

数据资产使用人。数据资产所得税纳税人为数据

资产持有人、数据资产使用人或被委托加工数据

资产的第三方企业。数据资产持有人通过出售其

数据资产取得收入，因此，数据资产持有人，是

数据资产使用税和所得税的纳税人。数据资产使

用人从数据资产持有人购买数据资产用于生产经

营并获益，从而是数据资产使用税和数据资产所

得税的纳税人。被委托加工数据资产的第三方企

业，虽然没有数据资产的持有权，但因其有与数

据资产加工有关的所得，因此是数据资产所得税

的纳税人。

3. 确定数据资产的税基。

（1）数据资产使用税的税基是数据资产的收

入（价值或价格）。对于前述通过内部交易导致数

据资产价值过低问题，可以将数据资产的评估价

值作为课税的重要参考，以确定数据资产使用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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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税基。数据作为不具有实物形态的虚拟存在，

传统的价值核算方法难以对这些虚拟化的数字产

品及服务进行有效的价值衡量。数据资产具有在

不同场景有不同价值、不同时段有不同价值等特

有属性，数据资产价值评估应将风险因素、交易

场景和关联交易纳入考量，应明确被评估数据资

产的法律属性、信息属性、交易属性、价值易变

属性及具体表现，根据数据资产的非实体性、依

托性、价值易变性和时效性等特点，将数据资产

价值的成本、场景、市场和质量等影响因素纳入

考量。具体可利用数据势能模型衡量数据资产在

不同维度之间的价值。①数据势能模型将数据资产

的法律属性、信息属性、交易属性、价值易变属

性及具体表现纳入修正因素，不同因素可根据不

同的适应场景进行调整，使得模型可以广泛用于

不同应用场景下的数据资产价值评估。具体操作

方法是：首先，以数据资产用于某种特定应用场

景为前提，基于数据资产的质量评价，将数据资

产的法律属性、信息属性、交易属性、价值易变

属性及具体表现纳入修正因素，确定数据资产形

成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成本；其次，根据数据资产

的非实体性、依托性、价值易变性和时效性等特

点，对数据资产形成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成本进行

调整；再次，根据数据资产的应用场景所在行业

特征，结合数据资产应用于特定场景下所具有的

稀缺程度或垄断程度，对数据资产的成本进行修

正；最后，基于数据资产可复制性特点，在不同

场景应用时存在潜在市场开发的贡献，将这部分

价值贡献纳入数据资产价值修正因素，以确定数

据资产价值。由于现阶段数据交易市场并不活跃，

从多维度因素对数据资产价值及成本进行系统经

济学分析更可行、更可靠。

（2）数据资产所得税的税基是数据资产的应

纳税所得额。应纳税所得额为应税收入减去成本

（费用）。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十三条，

无形资产收入应按照公允价值确定收入额。在市

场交易有限、市场价格难以有效获得的前提下，

采用上述数据势能模型衡量数据资产在不同维度

之间的价值是比较可行的选择。同时，采用该方

法对于不同场景的数据资产的成本予以评估，从

而以数据资产评估价值减去评估成本确定数据资

产所得税的应纳税所得额。在市场交易有限、市

场价格难以有效获得的前提下，采用上述数据势

能模型衡量数据资产在不同维度之间的价值及成

本，也符合《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条关

于数据资产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原则。

参考文献：

[1]  杜振华，茶洪旺.数据产权制度的现实考量[J].重庆社会科

学，2016（8）：19-25.
[2]  肖冬梅，文禹衡.数据权谱系论纲[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2015（6）：69-75.
[3]  文禹衡.数据确权的范式嬗变、概念选择与归属主体[J].东北

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69-78.
[4]  奉国和，肖雅婧.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研究进展[J/OL].图书馆

论坛，（2023-08-18）[2023-10-09].http://kns.cnki.net/kcms/
detail/44.1306.G2.20230817.1641.006.html.

[5]  王竞达，刘东，付家成.数据资产的课税难点与解决路径探讨

[J].税务研究，2021（11）：68-73.
[6]  李香菊，付昭煜，王洋.基于资产属性视角的数据资产课税制

度研究[J].税务研究，2022（11）：23-28.
[7]  汤洁茵.数据资产的财产属性与课税规则之建构：争议与解决

[J].税务研究，2022（11）：29-35.
[8]  罗敬蔚.数字经济税收征管的若干问题思考[J].价格理论与实

践，2022（4）：133-136.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责任编辑：窦清红）

①  普华永道.开放数据资产估值白皮书：2021[EB/OL].（2021-07-11）[2023-10-30].https://www.pwccn.com/zh/consulting/open-data-

asset-valuation-white-paper-jul2021.pdf.


